
1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修法重點說明

花蓮縣政府10709宣導資料



【修法後適用對象~公職人員?】

修正案通過前，本法適用對象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一致，
本次修正予以脫鉤，將較具有利益輸送之虞之職務，例如
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之秘書長、副秘書長等
納入本法規範範圍。



依
法
代
理
執
行
職
務
之
人
員
亦
適
用

1 總統、副總統

2 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
、 副幕僚長

3 政務人員

4 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
， 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5 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6 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

7 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

8 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

9 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10 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11 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
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
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12 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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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後適用對象~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公職人員、其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其二親
等以內親屬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
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

[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
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
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
任者，不包括之

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
時，不在此限

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
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
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
監督之助理

【適用對象~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架構

迴避

義務

身分揭露

義務

受調查

義務

避嫌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規範架構

假藉職權圖
利禁止

請託關說禁
止

交易或補助
行為禁止



何謂請託關說?
1.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不得向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

團體人員，以請託關說或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或公職
人員之利益。

2.前項所稱請託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而向前項機關團體
人員提出請求，其內容涉及該機關團體業務具體事項之決
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
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者。

何謂法定程序

係指依行政程序法、遊說法、請願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之程序及方式，進行陳情、申請、陳述意見、遊說、

請願、救濟等表達意見之行為。



Q:立法委員助理受立法委員交辦~
1、推薦優秀人員擔任機關職務；
2、其他轉達民眾陳情、請願事項，

~是否屬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請託關說

之禁止？

A:
民意代表如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等相關規定，轉達民眾陳情、請願及建議等事項，
尚非本法第13條之請託關說規範範疇。
A-1:
如該受推薦人員並非立法委員之關係人，且相關推
薦對立法委員或該助理並無對價關係，並非圖其助
理本人、民意代表本人或其關係人之利益，尚非本
法第12條及第13條規定之禁止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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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利益衝突?

利益衝突:意旨公職人員執行職務時，得
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
其關係人獲取私利。



何謂利益?

利益

財產

非財產

利益

合法

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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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貴賓卡、會
員證、球員證、
招待券或優待

券等

其他具有經濟
價值或

得以金錢交易
取得之利益

財產上權
利.如:專
利權商標
權

現金、存

款、外幣

有價證券

動產、

不動產

【財產上利益】

1.關說違建
緩拆或免拆

2.績效、特
別獎金之決
定或發放

3.都市計畫
變更或道路
規劃造成房
地產增值

4.以公務經
費發放獎勵
金

5.原應自費
支付租金、
車資等減少
或免除



【非財產上利益】

任用聘任

聘用約僱

進用

臨時人員

勞動派遣
陞遷

調動

考績

其他相類似
人事措施



《案例》鄉民代表子女受聘為鄉公所助
理，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

如該鄉(鎮、市)民代表有利用其對鄉(鎮、市)公所監
督的職權，假借該職務上之權利、機會或方法，
以圖其子女受該鄉(鎮、市)公所聘僱之非財產上
利益，或其子女有向該鄉(鎮、市)公所關說、請
託或以其他不當方法，圖其本人非財產上受聘僱
利益，即有違反本法第7條、第8條規定之虞。

前高雄市議員蔡媽福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案例



《案例》鄉民代表介紹姪女到鄉公所服
務，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

姪女屬於三親等親屬，尚非本法第3條所定
關係人，無本法適用，故鄉民代表介紹姪
女到鄉公所服務，尚無違反本法規定，惟
仍請注意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等相關規定。



《案例》縣政府政務首長之關係人於鄉公所工作，
是否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縣府與鄉公所間無職務上監督關係，就其關
係人於公所僱用，尚無迴避疑義；

惟若政務首長利用職務上權力、機會、方法，
致其關係人獲取受僱用之人事措施的非財
產上利益，仍可能違反本法之虞。



《案例》機關首長上任後，該機關原僱用之清潔隊員

為機關首長2等親者，於原聘僱期滿後，可

否續僱或應迴避？

解析:
1.正式人員於機關長官接任前已任用者，無須
迴避。
2.惟臨時人員之聘用，屬本法修正後第4條第3
項之非財產上利益。
3.此等人員再予續聘（僱）時，將使關係人直
接取得非財產上利益而構成利益衝突，不得
續聘(僱)。



《案例》任用二親等內親屬
為無給職鄉鎮顧問

縱為無給職，仍
屬於非財產上利
益，且機關負擔
勞、健保費用等，
若發生事故，享
有受領保險給付

之利益

非財產上利益-人事措施關係人-一親等親屬



小叮嚀!!

首長有人事任用權限，尚無法由職務代理人
代為，亦無法藉由職務代理人代行該人事
任用案，即得主張行為適法。

只有任用、聘僱用以外之非財產上利益，如
陞遷、調動、考績、獎勵等人事措施才得
以迴避由代理人為之。

首長聘用三親等親屬為機關內約聘僱人員，
雖非本法規範範疇，仍應回歸公務人員任
用法§26、公務員服務法§17相關規定辦理。



交易或補助行為

補助及交易行禁止之例外規定

依採購法以

①公告程序

②同法§105

辦理之採購

以法令規定

經公平競爭

以公告程序

辦理

~採購.標售.

標租.招標設

定用益物權

②關係人依法令

以公開公平方式

③禁止不利於公益

且經補助法令主

管機關核定同意

交易標的

為公職人員

服務或受其

監督之機關

團體所提供

以公定價格

交易

國家
建設

公共
政策

公益
用途

一定

金額

以下

公職人員或其
關係人

公職人員服務或
受其監督機關

補助
①基於法定身分

依法令申請

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
後，該機關團體應連
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
開

1.時點:補助或交易行為前。
2.揭露方式:

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身分關係。
3.違反者得按次處罰。

身
分
揭
露
義
務



案例:
縣府工務處處長之妹婿公司參與機關採購得標，
經法務部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予以裁罰案。
事實:

某建設公司於104年1月
至105年12月31日與

縣府為10件交易行為，

決標簽約金額為新臺幣

10,000,000元，結算給

付金額為12,110,000元

，有採購契約書、結算

驗收證明書及決標紀錄

等資料可佐證。

禁止

交易行為

工務處

處長
處長妹婿

建設

公司
為負責人 關係人



案例:民意代表、關係人與受其監督機
關為交易行為

修法前:

A係台北縣蘆洲市市民代表亦即oo鮮花禮儀
店之負責人任職期間，陸續出售花籃、喪禮
罐頭座、賀匾與蘆洲市公所，交易金額共計
550,500元，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審酌其有不知法令情事，依行政罰法第8條、
第18條規定，處罰鍰275,250元。

修法後~~~?



迴避方式

自行迴避 申請迴避 命令迴避

該怎麼做?



自行迴避處理程序

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
法定職務代理人執行

書面向{受理財產申報機關}

報備，副知服務機關。

服務機關或上級
機關得命其繼續

執行職務

認無須迴避

迴 避

公職人員
知有利益衝突

非指臨事時，
由應迴避之公
職人員所指定

之代理人

../../../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moi1451/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DC8Q2C7S/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自行迴避報備單.doc


自行迴避

停止執行該項職務
，並由職務代理人

執行之

其他
人員

不得參與個人利益
相關議案之審議及

表決

民意
代表

書
面
通
知

民意機關
(修正前:監察院)

服務機關

停止執行該項職務
，並由職務代理人

執行之

公股董
監事、
公法人
董監事

指派、遴聘或
聘任機關



申請迴避處理程序

利害關係人

書面向機關團體申請
迴避

機關團體
命公職人員迴避

通知申請人、
被申請迴避公職人員

調查

決
定
書

屬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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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各機關（構）、學校辦理研習會、座談會或訓練進修
時，為能遴聘優秀講座授課，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
成效，常於各該授課領域遴聘專業講座，並依行政
院函訂定「講座鐘點費支給表」支給鐘點費。按講
座鐘點費之給付屬本法第4條第2項之財產上利益，
如受遴聘之專業講座係該機關（構）、學校公職人
員之本法第3條第1項之關係人，例如公職人員之配
偶、二親等以內親屬或經該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
員等，則該公職人員於遴聘講座之相關「建議、簽
擬及核定流程」中，應踐行本法第6條之自行迴避義
務，避免違反本法規定，俾能兼顧機關研習會或座
談會之教學品質及達成本法防杜利益衝突之立法目
的。

Q思考~~如果自己簽擬由職擔任講座，並有
鐘點費可領取呢?



處罰態樣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未自行迴避 100萬元~500萬元 10萬元~200萬元

未職權迴避 150萬元~750萬元 15萬元~300萬元

得按次處罰

假借職權圖利
100萬元~500萬元 30萬元~600萬元

請託關說
100萬元~500萬元 30萬元~600萬元

補助或交易行為
依交易金額區分

不同裁罰級距
罰鍰金額未予修正

違反身分揭露
義務

無
5萬元~50萬元

得按次處罰

違反受調查義務 無
2萬元~20萬元

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9條之處罰》

交易金額 罰鍰金額

未逾10萬元 1萬元~5萬元以下

10萬元~100萬元 6萬元~50萬元以下

100萬元~1000萬元 60萬元~500萬元以下

1000萬元以上 600萬元以上~交易金
額

1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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